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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貧窮線是一項對民生有重要影響的討論,筆者希望提出個人的意見,希望

能對議會及社會人士對制訂貧窮線有更深入及更科學的討論。首先，我們要清楚

制訂貧窮線的目的和作用。其次,要決定要訂立一條還是多條貧窮線, 不同的貧窮

線要根據什麼標準。最後,要討論如何利用貧窮線有效地協助監察香港的貧窮狀

況。 

制訂貧窮線可以有三大不同的目的: (1) 規範性--設定社會認可的最低基本

生活標準,而政府應有「底線責件」令市民的生活高於最低標準,亦即是政策能否

協助「脫貧」;(2)工具性 – 設立一個量度貧窮的標準,作為監察貧窮狀況在不同

時間的變化,以此來衡量政府的政策能否減少貧窮人口, 或減低貧窮程度,亦是政

策能否「扶貧」; (3) 比較性 – 設立國際認可的量度貧窮方法, 以便與世界不同

地區的貧窮狀況作出對比。 

要發揮不同的作用,我們便需要有訂立不同的貧窮線。過去, 香港政府並未有

制訂官方的貧窮線,而是不明文的應用綜援收入作為非正式的貧窮線標準。現實

上政府的責任便是提供綜援給經濟有困難的人士,令他們能解決基本的生活需

要。所以客觀上政府是以綜援作為規範性的貧窮線。但重要的問題是綜援的水平

是否符合社會認可的最低基本生活標準。 

對於綜援的水平是否足夠維持一個家庭的基本生活,香港政府只在 1996年進

行了一次基本需要的綜援檢討,至今二十六年並未進行另一次研究。筆者受社聯

委託在 2004年,透過預算標準法即是由社會人士及專家參與訂出香港家庭最基本

的生活所需一籃子服務及貨品,以來檢視綜援水平是否足夠,當時已發現綜援水平

未能滿足香港家庭的基本需要。現時大量綜援家庭要領取食物銀行的食物援助,

以及大多數居於私人樓宇的綜援住戶要用標準金額中的金錢來補貼租金津貼的

不足,可以證明綜援的金額之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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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香港第一條貧窮線應應用「預算標準法」(budget standard)，列出在香港

一個家庭基本生活必需的貨物及服務的清單，計算出一個家庭在香港過最起碼基

本生活所需的支出即「基本生活保障線」(基保線)，這類近內地現時的「最低生

活保障線」。有關「基保線」應透過社會討論建立共識，而不是由少數官員或專

家決定。基保線不但可以成為綜援救助線的基準，更可以成為制訂日後制訂最低

工資的基準。 

若我們設立貧窮線的目的是工具性的, 只是作為監察貧窮狀況在不同時間

的變化, 那麼我們便可參考其他國家的經驗,以家庭入息中位數的 40%, 50%及

60%作為多條的貧窮線。其實，不少國家均設有多條貧窮線，以監察不同貧窮程

度人士的狀況和變化，如歐盟國家分別以住戶入息中位數的 40%、50%和 60%制

訂三條不同水平的貧窮線，分別監察不同貧窮程度人士數目及組成的變化，以了

解扶貧政策的效果。貧窮線可以不止一條及一刀切的，香港或需有多條貧窮線，

以監察不同程度貧窮人士的狀況和變化。 

以家庭入息中位的 40%為貧窮分界, 得出是最為貧困的社群,而在香港現的

情況下多是獨居及二老的長者家庭; 若以 50%為貧窮分界, 這是香港現時非政府

機構常用的標準,除了長者家庭外, 要加上一群三、四人有兒童的家庭, 有更多的

單親家庭要包括當中, 若以 60%為貧窮分界, 有關貧窮家庭的貧窮程度較輕, 但

會加入較多在職貧窮的家庭。制訂三條貧窮線，可以讓我們了解不同貧窮程度人

士的數量、組成及特徵。隨著不同扶貧政策的推展，根據這三條貧窮線的變化，

我們可以知道這些政策對上述不同貧窮社群產生甚麼效果。 

無論以預算標準法或入息中位數百份比法均是國際常用的方法, 所以筆者

建議四條貧窮線均可以與國際其他地區比較。最後,制訂貧窮線後,我們不應只關

注貧窮率(poverty rate), 亦即有多少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之下, 亦應關注貧窮程度,

即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的收入與貧窮線之間的距離。在其他地區會制訂貧窮指

數(poverty index) 以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數乘以其收入與貧窮線之間的距離, 

以便更深入了解貧窮人士的生活有否得到改善。正如最近樂施會公佈在推行最低

工資後, 在職貧窮率並無下跌, 反而上升。很可能是部份在職貧窮家庭的生活有

改善,但仍末高於中位數的 50%, 若以貧窮指數的方法來分析, 可能發現在職貧

窮指數會在實行最低工資後有所下降。 

扶貧委員會社會保障及退休保障小組正在為香港制訂貧窮線。筆者是該小組

的增補委員，根據協議委員不能對外透露委員會的文件及細節，亦不應透露其他

委員在會議中提出的意見，但委員可以對外發表自己對貧窮線的評論和分析。基

於這原則，筆者提出本身對制訂貧窮線的意見及要求制訂基本生活保障線(基保

線)作補充。 



扶貧委員會主席林鄭月娥司長在會見傳媒時，說明小組制訂貧窮線初步認同

以一「相對貧窮」的概念制訂「貧窮線」，並訂在住戶入息中位數的某一個百分

比。她亦強調「貧窮線」非等同「扶貧線」。貧窮線的作用是量度貧窮人口、了

解「貧窮線」以下的組群的特徵、及量度政府扶貧工作的成效。司長強調貧窮線

有監察作用，但並不與政府的福利政策掛勾。 

過去多年，香港社會服務聯會及樂施會均以相對貧窮為概念, 以不同人數住

戶入息中位數的 50%作為貧窮線。這方法較受社會人士所熟悉及認同。筆者對沿

用這方法作為香港貧窮線的基礎表示贊成。我在上文經己提出貧窮線可以有規範

性、工具性及比較性三大功能。現時委員會希望採取的方法，只強調貧窮線作為

監察貧窮狀況以及扶貧政策成效的「工具性」功能。但迴避了貧窮線的「規範性」

功能。 

當司長對外解釋「貧窮線」並不與政府的福利政策掛勾，即政府並無責任提

供福利政策讓所有低於貧窮線下的市民，可以變成生活高於貧窮線的水平。我收

到了不少傳媒的查詢，以及聽取不同團體的意見，它們認為貧窮線應該有一定的

指標作用，若市民生活低於這個水平，政府應有責任協助市民改善生活，令其高

於貧窮線的水平，這才是貧窮線作為扶貧指標的作用。其實，這類意見便是強調

貧窮線應有的規範性功能。 

早於 2005 年，筆者便建議香港要訂立四條貧窮線, 其中三條採用相對貧窮

理念以不同人數住戶入息中位數的 40%、50%及 60%作為分界線，而最後一條是

用絕對貧窮及相對匱乏的理念來制定綜援金額水平的「基本生活保障線」(基保

線)。為方便市民理解，筆者同意以入息中位數 50%作為貧窮線的主線，而以中

位數 40%或 60%的貧窮線低線及高線則交由學者或政策研究機構對貧窮狀況及

扶貧政策效果作出更細緻的分析。但基本上日常的貧窮人口、貧窮率以及貧窮差

距的公佈以入息中位數 50%的貧窮線主線為準。 

然而，筆者強烈要求在貧窮線主線外，必須另訂一條「基本生活保障線」(基

保線)，以計算不同人口數目及特徵的香港住戶，若要維持生活的基本需要，而

所需要的貨品和服務，並將這一籃子的貨品及服務(菜籃子)化成貨幣開支，以訂

出基保線。而所謂基本需要，可利用「相對匱乏」的理念，交由大部分市民認同

為基本需要的項目列入「菜籃子」中。 

其實，政府在 1996 年檢討綜援時曾作制訂基保線作為綜援標準金額的下

限。筆者亦受社聯委托在 2006 年再次制訂民間的基保線。可惜政府一直未有就

重設「基本生活保障線」作出回應，而在是次制訂貧窮線的討論中，亦將不準備

將制訂基保線包括在內。筆者對此表示失望，亦估計這會一直令社會人士及傳媒

質疑若制訂貧窮線只有監察功能，而沒有規範政府「底線」責任的功能。所以筆



者建議在貧窮線之外，另訂一條「基本生活保障線」，貧窮線發揮監察作用，而

基保線發揮規範作用。 

制訂基保線除了可以成為制訂綜援金額的基準，亦可以在計算最低工資時

薪，或未來有可能實施的其他福利政策如低收入補貼等作為重要的參考。基保線

可為計算社會保障及福利水平時，被社會認可的參照水平。其實，制訂貧窮線只

是扶貧工作的起點，我更期望在制訂貧窮線能以此作為減貧的目標，我提出初步

的意見以便引起議員及社會人士更深入的討論 

 

從扶貧到滅貧: 訂立減貧的目標 

首屆扶貧委員會在 2007 年任期完結時提交的報告中提出扶貧工作的目標在

於:「推動就業對扶貧紓困和鼓勵自力更生，至為重要。就業不但能改善個人的

經濟狀況，還能夠提升個人自尊，鼓勵社會參與並能為下一代樹良好的榜樣。」

報告進一步指出，扶貧工作對應有工作能力的成人、兒童、長者及弱勢社群應有

不同之目標。對有工作能力的成人，「核心策略是加強就業能力、增加就業機會」

以推廣「從受助到自強」。對於貧窮兒童應「提升他們的能力，使他們能計劃自

己的未來，鼓勵他們脫貧」。對於長者及弱勢社群，應為他們「提供福利援助和

安全網，讓他們能有尊嚴地過活。報告最後指出:「歸根結底，支援貧困人士是

個人、家庭和社會的共同責任。」 

第二屆扶貧委員會仍未就其扶貧工作訂出清晰的目標和方向。在其網頁中表

示: 「六個專責小組的架構，反映我們在釐訂扶貧政策時，不單聚焦支援弱勢社

群，還會透過教育和就業，提高社會的流動性。社會參與專責小組將推動跨界別

合作，包括政府、非政府組織、商界、以及社會各界。我們又會透過特別需要社

群專責小組，對殘疾人士、少數族裔、單親父母、新移民等群組的需要多加注

意。」。首先，政府再次強調扶貧之目標是透過教育和就業，提高社會的流動性。

提出策略是要跨界別合作，並關注「殘疾人士、少數族裔、單親父母、新移民」

等弱勢社群。 

從以上兩屆扶貧委員會提出扶貧工作的目標中可看到提出無論是「從受助到

自強」到「提高社會的流動性」均是屬於較抽象的目標，另外仍然不斷強調解決

貧窮問題，個人及家庭有「共同責任」，商界、非政府組織及社會各界亦需要參

要，但未有提及政府的有「底線責任」去實行減貧及滅貧的措施，令生活貧窮的

人士數目減少，就算仍有貧窮人士其貧窮程度亦能夠減輕。 



扶貧政策沒有具體、可量度、可操作的目標，而政府在推動扶貧政策缺乏道

德責任及委身的精神。扶貧政策或計劃只能是對弱勢社群的緊急需要作出短暫、

零碎及補救性的回應。反觀聯合國以至其他外國政府會為扶貧政策訂出減貧的具

體目標，真正令扶貧(poverty alleviation)工作走向滅貧(poverty eradication)的最終

目標。 

 

千年發展目標(MDGs) 

聯合國在 1990 年提出千年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其中目

標一是要「消滅極端貧窮和饑餓」，提出的目標是在 1990 至 2015 年間，將每天

以不到一美元維生的極端貧窮人口比例減半，並將挨餓的人口比例減半。亦即是

說世界絕對貧窮率要在 25 年內由 46%下降至 23%而達成這目標的策略是要靠由

國家主導的，以減貧為重點的經濟和社會倡議；加強提供基本社會服務的能力；

以及協助進行有關貧窮評析、監測和規劃的能力建設。 

根據聯合國在 2007 年發表的「千年發展目標報告 2007」，在 1990 年到 2004

年間，處於極度貧困的人口比例從三分之一左右下降到五分之一以下。如果這一

趨勢持續下去，全世界和大多數地區都可以實現千年發展目標的減貧具體目標。

據最新統計，在 2005 年世界絕對貧窮率經已下降至 27%，距離原先減少至 23%

經己相差不遠。 

千年發展目標的提出及實施表明減貧應要提出切實的目標，以二十五年的時

間將絕對貧窮人口的比例減半，這看似不可能的任務，是完全可以提到的目標。

若我們認為聯合國以絕對貧窮來定義貧窮，才可以訂出減貧的目標，英國的經驗

將會提出以相對貧窮來定義貧窮，亦可以同樣訂出減貧的具體目標。 

英國兒童貧窮法訂出減貧的目標 

英國工黨前任首相貝理亞在 1999 年經已提出要在二十年內，消除英國的兒

童貧窮。有關目標在修訂後最終被英國三大政黨接納，成為「兒童貧窮法 2010」。

消除(ending)兒童貧窮經已成為法定的目標，第一個指標是要將生活在相對貧窮

線(低於入息中位數 60%)下的兒童比例要在 2020 年減至 10%。第二個指標是要

將活在相對貧窮線下以及處於物質匱乏(除收入外，更關注其生活水準)的兒童比



例減至 5%。生活在絕對貧窮兒童(最貧窮的家庭的實質收入並沒有提升)的比例

少於 5%。最後，生活於長期貧窮兒童的目標比例會在 2015 年時制訂。 

在 1999 年，有約有 340 萬名英國兒童佔所有兒童 26%生活在相對貧窮線(扣

除房屋開支前)下，若要達到上述目標成功，要在 2010 年將貧窮兒童數目減至 170

萬， 並在 2020 年進一步減至 130 萬。在 2000 年代的前五年上述目標有很大的

進步，但後五年貧窮兒童數目下降速度減低。至 2010/11 年，生活在相對貧窮線

下的兒童比例下降至 18%，亦即是說在工黨政府任內有 110 萬兒童脫離相對貧窮

線。雖然這仍然落後於工黨政府最初訂出在 04/05 年將兒童貧窮率減四分之一，

至 2010/11 年時減一半之目標。 

但以十年的時間，能夠令 110 萬兒童脫貧，工黨有關政策的成功亦令人囑

目。現時有關政策目標更透過立法，交由所有主要政黨通過，顯示「消除兒童貧

窮」經已成為全社會的共識，而立法訂出目標是有效促使政府集中資源及注意力

來認真解決兒童貧窮問題 

減貧目標:香港未來可參考的做法 

參考聯合國及英國的做法，我們可考慮為香港整體人口及不同年齡群的貧窮

人口比例訂下減少的的目標。例如: 

1) 在未來 10 年內，將全港相對貧窮(入息中位數 50%)人口比例減至 10% 

(2011 年為 17%);  

2) 在未來 10 年內, 將長者相對貧窮人口比例(長者貧窮率)減至 15% (2011

年為 33%); 在未來 20 年內，長者貧窮率要進一步下降至 10%; 

3) 在未來 10 年內, 將兒童相對貧窮人口比例(兒童貧窮率)減至 10% (2011

年為 22%); 在未來 10 年內，兒童相對貧窮同時生活匱乏的人口比率要

下降至 5%。 

在制訂香港的貧窮線後，扶貧委員會應訂出有如上述例子的具體減貧目標，

政府便可以調動資源，加快政策的推進和落實，令扶貧政策走出短期、零散、補

救的格局，透過預防貧窮的再生與發展脫貧的能力，真正走向長遠「滅貧」的目

標和方向。 

<全文完> 


